
臺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 

提案單 

 

壹、提案議題： 

建請臺南市政府智慧發展中心協助改善目前臺南市政府及各機

關（單位）官方網站之部分專區檢索系統功能不足問題，俾民

眾查詢市政資訊，提請討論。 

貳、提案說明： 

一、為增進市政資訊傳達之效率與準確性，並提升政府施政透

明度，臺南市政府及各機關（單位）均設有官方網站，方

便民眾取得最新的官方消息和資源。然而，綜觀目前各官

方網站當中發布新聞、公告、活動或其他累積大量資料之

專區，其檢索系統多僅提供搜尋標題字詞及內容字詞之功

能，而未有其他可用以篩選資料之設計，例如選擇特定之

發布單位、主題類型、發布時間起迄等功能。 

二、以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為例，該網站所有設置有檢索系

統之專區，均只有提供搜尋標題字詞及內容字詞之功能，

少數例外情形僅有如：「澄清專區」專區可額外選擇「澄

清稿」或「回應稿」、「採購公告」中各專區可額外選擇

「發布單位」、「市府公開行程」專區可額外設定「活動

起始時間」等（見附件圖一～圖四）。 

三、上述狀況，將導致民眾執行檢索時，難以有效篩選出其欲

瀏覽之資料。假設使用者想查詢某特定單位在特定時間範

圍內發布之資料，由於缺乏其他進階檢索功能，將無法精

準鎖定目標，而只能透過逐步瀏覽大量的搜尋結果來過濾

出所需資訊，大幅影響搜尋效率與使用者的整體體驗。 



四、此外，臺南市政府人事處、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

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臺南市殯葬管理所、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臺

南市立博物館、臺南市永康區公所、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臺南市府南戶政事務所等機關（單位）之官方網站則僅提

供全站搜尋功能，而臺南市職安健康處之官方網站更是完

全未設置任何檢索系統，皆導致搜尋資料時極為不便。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10年 3月訂定之「政府網站服務管理

規範」當中明確指出，政府網站服務應依循 10項管理原

則；而「原則二、宜確保網站服務之易用性，提供簡明易

用的操作介面與流程。」的「指引 2.1」即表示：「版面設

計應清楚呈現版面基本組成要素，並協助使用者取得所需

資訊，例如搜尋功能。」同時，該項指引的參考指南不僅

說明：「政府網站服務通常提供大量文件與資料，故應提

供搜尋服務功能，以方便使用者查詢所需的資訊。」並且

也建議：「提供搜尋輔助功能，例如進階搜尋功能或搜尋

字詞提示，進階搜尋可提供更多種搜尋篩選條件。」 

六、綜上所述，網站檢索系統的功能齊全與否對於使用者體驗

至關重要，因此目前臺南市政府及各機關（單位）官方網

站常見檢索系統功能不足，甚至未設置檢索系統之問題，

顯有研謀改進之必要。 

參、建議事項： 

一、建請臺南市政府智慧發展中心依循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

網站服務管理規範」之參考指南建議，並以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等其他政府官方網

站當中設計較良好且便利之檢索系統為範本（見附件圖五



～圖八），協助改善臺南市政府及各機關（單位）之官方

網站，依照各專區之業務性質分別增設合適之檢索功能，

例如選擇主政機關（單位）、選擇主題分類、設定發布時

間區間等，俾民眾查詢市政資料，提供良好使用者體驗。 

二、另，建請臺南市政府智慧發展中心於協助改善各網站之同

時，檢視其有無重複設置專區或連結之情形，並輔導該網

站之主管機關（單位）加以整理。以臺南市政府法制處官

方網站為例，其在「最新消息」中設置「本處最新消息」

專區，又於「公開資訊」中設置「最新消息」專區，惟進

入「公開資訊」中的「最新消息」專區後，網頁實際上會

跳轉至「最新消息」中的「本處最新消息」專區；此外該

網站的「消費訊（警）息」，與「消費者保護」中的「消

費訊（警）息」專區，乃至於「公開資訊」中的「消費訊

（警）息」專區，實際上亦為同一網頁。此類重複設置連

結之問題，建議一併檢討，以避免網站內容過於繁雜，進

而造成使用者困擾。 

肆、提案委員：林委員重儀 

伍、附議委員：涂委員菀茜、鄭委員富方、謝委員名准 

陸、建議出席局處：臺南市政府智慧發展中心 

柒、其他：檢附提案附件一份。



圖一、臺南市政府官方網站典型僅有標題字詞及內容字詞搜尋功能之檢索系統 

圖二、臺南市政府官方網站「澄清專區」專區可額外選擇「澄清稿」或「回應稿」 

圖三、臺南市政府官方網站「採購公告」中各專區可額外選擇「發布單位」 

附件 



圖四、臺南市政府官方網站「市府公開行程」專區可額外選擇「活動起始時間」 

圖五、臺北市政府官方網站「市府新聞稿」專區 

圖六、新北市政府官方網站「市政新聞」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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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桃園市政府官方網站「市政新聞」專區 

圖八、臺中市政府官方網站「市政新聞」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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